
2023年第四季度实施查封、扣押案件情况明细表

填报单位：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南沙分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2023年11月02日

序号 实施单位 实施对象 主要违法行为 适用情形 决定情况 实施期限 查封、扣押的设施及设备

1 榄核
广州浦氏塑料有

限公司

2023 年 10 月 23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现场检查时发
现，当事人在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八沙村广裕街26号建成塑料制品
加工项目，主要从事塑料颗粒的生产。该单位生产过程主要产生废
旧塑料加热、挤出工序的挥发性有机物废气、撕碎机粉尘等污染
物，均未配套污染治理设施，废气无组织排放。该单位产生挥发性
有机物废气工序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，未安装、使用污染
防治设施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
四十五条的规定，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环境保护法》第二十五
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三

十条的规定

穗环（南）查（扣）〔2023〕
3号

自2023年10月27日到2023年11
月25日止

拟对当事人的撕碎机1台、加热
挤出机2台、切粒机2台予以查封
（扣押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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